


第十条 本单位的宗旨是负责和协调、指导市属单项体育

协会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市属单项体育协会举办比赛、活

动和对外体育交流等提供服务。

第十一条 本单位的业务范围包括：

（一）负责协调、指导市属单项体育协会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

（二）为协会举办比赛、活动和对外体育交流等提供服

务；

（三）承办全市性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四）负责广州市全民健身中心的运营管理；

（五）负责“群体通”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运营管

理；

（六）承担市体育总会秘书处日常工作；

（七）承担市群众体育行业党委办公室日常工作；

（八）负责体育项目二级裁判员业务管理；

（九）负责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的物业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党的建设

第十二条 本单位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本单位设立党支

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会同行政领导班子共同做好本单位

工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结合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

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促进事业发展。

第十三条 本单位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途径和程序：

紧密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完善决策议事机制，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

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支部集体

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

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十四条 本单位通过以下方式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宣传

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

织和本组织的决议，落实党章和有关规定。保证监督改革发

展正确方向，参与重要决策，服务人才成长，促进事业发

展。

第三章 举办单位

第十五条 举办单位对本单位的权利：

（一）提出本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

（二）组建本单位领导班子；

（三）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命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四）监督本单位运行；




















